招标公告

南京海峡城小学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程进行招标，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投标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一、  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受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bookmark: _Toc436898836][bookmark: _Toc193449002]二、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193449003]1、项目名称：南京海峡城小学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程
2、招标人：南京河西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招标内容：南京海峡城小学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程，水土保持方案要求编制清晰、明确、针对性强；预测结果、综合分析和防治内容等措施合理、可靠。（方案通过评审并取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意见）
4、资金来源：国有资金，资金已落实。
5、周期要求：20日历天（方案通过评审并取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意见）。 
6、合同估算价：约3万元。
7、本次项目招标分为一个标段 
[bookmark: _Toc193449004][bookmark: _Toc436898837]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193449005]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原件）；
2、具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乙级及以上资质。（提供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3、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有相关专业的工程师或以上职称并具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人员上岗证书》（提供职称证及上岗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4、企业自2011年7月1日（合同签订时间）以来承担过类似项目，类似项目指合同估算价3万元及以上的类似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程业绩；提供合同、中标通知书，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能反映出相关数据，否则视为未提供。如合同内无法反映项目特征，需附项目相关批复予以证明。（原件备查，企业业绩与项目负责人业绩不可兼得。）
5、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自2011年7月1日（合同签订时间）以来承担过类似项目，类似项目指合同估算价3万元及以上的类似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程业绩；提供合同、中标通知书，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能反映出相关数据，否则视为未提供。如合同内无法反映项目特征，需附项目相关批复予以证明。（原件备查，企业业绩与项目负责人业绩不可兼得。）
6、我公司承诺如下：①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②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③公司管理制度完善、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④企业自2013年7月1日以来无不良行为记录；⑤投标单位提交资料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提供承诺书原件）；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企业，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同时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bookmark: _GoBack]1、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6年  8月 3日- 8月 12日
2、招标文件获取方式：凭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现场确认并领取并购买招标文件。 
3、招标文件领取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11号凤凰文化广场A座10楼
4、招标文件费：500元/份。 
五、其他：
1、投标人的授权委托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到达开标现场，开标时当场核对身份证原件，投标的授权委托人未能到达开标现场或不能提供身份证原件的，将视为自动放弃本次投标。
2、所有原件核查资料均须在资审文件及投标文件中体现，否则视为未提供。
3、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投标人，本项目不接受其参加投标：
（1）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2）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未满的。

五、联系方式
	招标人：南京河西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招标代理机构：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招标人地址：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
	代理机构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11号凤凰文化广场A座10楼

	招标人邮编：210000
	代理机构邮编： 210019

	招标人传真：
	代理机构传真： 025-86552116

	招标人联系人：姚工
	代理机构联系人：王工

	招标人联系电话：
	代理机构联系电话：025-86558209转8050  

	招标人电子邮箱：
	代理机构电子邮箱：



